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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东省交通运输厅
山 东 省 财 政 厅

鲁交公路〔2022〕1号

山东省交通运输厅 山东省财政厅

关于加强 2022 年度省级乡村振兴重大

专项（“四好农村路”）资金管理的通知

各市交通运输局、财政局：

为加强省级乡村振兴重大专项（“四好农村路”）资金管理使

用，服务乡村振兴战略和交通强国山东示范区建设，根据《关于

加快推进省级涉农资金统筹整合的实施意见（试行）》（鲁办发

〔2018〕29 号）《山东省深化农村公路管理养护体制改革实施方

案》（鲁政办发〔2020〕16 号）《全省“四好农村路”提质增效专

项行动方案》（鲁政办字〔2021〕51 号）等有关规定，现将有关

要求进一步明确如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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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总体目标及原则

深入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加快建设农村基础设施网、推

动“四好农村路”高质量发展的决策部署，省级通过乡村振兴重

大专项资金统筹安排“四好农村路” 建设资金，采取以奖代补和

“大专项+任务清单”管理模式，推动全省 2022 年新改建农村公

路 10000 公里、改造危旧桥 515 座、实施重要及三级以上村道安

保工程 5950 公里、农村公路道口整治 18.48 万个、新改建农村公

路驿站 168 个，农村公路列养率达到 100%，进一步优化路网结构，

提升路况水平，形成“人便其行、货畅其流”的农村公路路网，

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。具体坚持以下三项原则：

── 以奖代补。根据市县年度农村公路建设、养护任务等

因素，省级采取“年初预拨、年终清算”方式给予奖补，鼓励市

县加大投入。年终对考核未完成任务目标的市县，省级将收回相

应奖补资金。

── 强化统筹。市县作为农村公路建设、养护的责任主体，

要创新投融资方式，加大本级财政投入、吸引社会资金，与省级

奖补资金形成合力，确保完成全年农村公路建设、养护任务。

── 注重绩效。将绩效管理贯穿“四好农村路”资金分配使

用全过程，把绩效评价结果作为省级奖补资金分配清算的重要依

据，切实做到“花钱必问效，无效要问责”。

二、使用范围及奖补标准

（一）农村公路新改建工程。支持农村公路新建改建，完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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路网结构，提高通达能力和深度。结合此前已下达各市县的中央

车购税资金和政府还贷二级路取消收费后补助资金，加上本次拨

付资金，省对市县农村公路新改建资金奖补标准达到20万元/公

里。

（二）农村公路安全整治工程。一是危旧桥改造项目。按照

拆除重建项目小桥补助30万元/座、中桥 90万元/座、大桥 300

万元/座、特大桥 900 万元/座以及加固维修项目减半执行的标准，

支持改造危旧桥 515 座。二是重要及三级以上村道安保工程。按

照 3万元/公里标准，用于临水临崖、连续长陡下坡、急弯陡坡、

事故多发、校车途经等村道和三级以上村道安保工程5950 公里。

三是农村公路道口和标志标线集中整治提升工程。按照铁路平交

道口 2万元/个、农村公路平交路口 0.2 万元/个标准，对 857 个

铁路平交道口及 18.4 万个公路平交路口安全设施缺失、标志遮

挡、视距不通透等安全隐患进行集中整治，全面提升农村公路安

全通行保障能力。

（三）农村公路路况服务提升工程。一是农村公路日常养护。

按照每公里“县道 3400 元、乡道 1500 元、村道 1000 元”标准，

用于 24.72 万公里农村公路养护补助。其中，对 58个欠发达县（省

财政直管县、财政困难县、省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）补助标准上

浮 10%。二是农村公路路面自动化检测费用。按照 200 元/公里标

准，对全省具备条件的 24.44 万公里农村公路开展路面技术状况

机器检测给予补助。三是农村公路驿站建设。按照 30万元/个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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补助标准，支持新改建农村公路驿站168 个，加快推进服务驿站

等配套设施建设。

（四）年度任务工程量激励。一是对 2022 年度农村公路

新改建任务工程量居全省前列的 5 市，每个市预拨激励资金

2000 万元。二是对上述 5 市之外的其他市，按照 2022 年农村

公路新改建任务强度（任务强度=农村公路新改建任务完成量/

农村公路里程）排名居全省前 5 名的市，每个市预拨激励资金

1000 万元。

三、相关要求

（一）项目备案审核。根据乡村振兴重大专项资金管理有关

要求，省市将“四好农村路”奖补资金采取因素法分配到县（市、

区），由县（市、区）根据省交通运输厅下达的投资计划细化到项

目，于 4月 20日前通过公路建设养护基础信息共享平台，逐级报

省交通运输厅备案审核。已备案实施方案原则上不得调整，确因

实际情况发生较大变化等需要调整具体项目实施的，项目所在地

交通运输部门应按程序向省交通运输厅备案审核。

（二）加快项目实施。市县应按照“资金跟着项目走”的要

求，优先支持项目准备充分、已完成立项审批拆迁环评等前期工

作、具备施工条件且市县投资已落实的农村公路建设项目，确保

奖补资金下达后迅速形成实物工作量。市县可结合本地实际，参

照直达资金管理模式，将农村公路建设、养护资金直接拨付到项

目。市县交通运输部门要紧盯年度目标，按照时间节点，倒排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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期，加紧施工，确保按期高质量完成任务。市县财政部门要合理

安排预算资金，按照施工进度及时拨付项目所需资金。

（三）强化绩效管理。各级交通运输部门和财政部门加强绩

效目标实现程度和预算执行进度“双监控”，及时发现问题、预警

纠偏，确保资金使用安全、合规、有效。每月6日前，县级交通

运输部门和财政部门将上月项目实施、资金支出等相关数据，通

过公路建设养护信息共享平台，交叉审核、逐级上报省级。省交

通运输厅、财政厅将定期对上报数据分析研判，对项目实施进度

慢、资金支出不及时的市县进行通报或现场督导。

（四）严格考核清算。年度终了，省交通运输厅、省财政厅

依据公路建设养护信息共享平台数据，结合实地抽查，重点对市

县年度任务工程量等目标完成情况进行考核和绩效评价，根据考

核结果和绩效评价情况对预拨奖补资金进行清算。其中，年度任

务工程量激励资金，以年初各市报送任务量（含省财政直管县）

的实际完成情况为清算依据，未完成年度任务目标的，收回全部

奖励资金；对日常养护资金，不予清算；对其他资金，按实际完

成数量予以清算。

（五）严肃财经纪律。市县交通运输部门、财政部门应加强

对省级奖补资金的监管，不断提高资金管理使用的科学性和精准

性，确保资金安全、合规、高效使用。省级在监管中，发现存在

弄虚作假、挤占挪用、违规使用资金的市县，将相应追回省级奖

补资金，并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》《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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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条例》等有关规定，追究相应责任。

山东省交通运输厅 山东省财政厅

2022 年 4月 8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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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息公开属性：依申请公开

抄送：省财政直接管理县（市）财政局。

山东省交通运输厅办公室 2022 年 4月 8日印发


